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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矿井水保护和加强矿井水保护和

利用的指导意见利用的指导意见

发改环资〔2024〕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水利（水

务）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局）、应急管理

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能源局、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近年来，我国矿井水保护和利用能力不断提升，利用量持续增

长，但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统计底数不清晰、政策标准不完

善、技术装备不完备、保护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矿井

水保护和利用，缓解水资源短缺，保护生态环境，支撑能源资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指导意见。本指导意见主要针对煤矿矿井

水，非煤矿矿井水保护和利用参照执行。

一、总体要求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全

面节约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提升处理能力和加强管网建设

为基础，以完善政策标准为支撑，推进矿井水源头保护、分类处

理、综合利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约束激励，有效缓解矿区煤水

矛盾，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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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目标

到2025年，全国矿井水利用量持续提高，利用率不断提升，其

中黄河流域力争达到68%以上，矿井水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

基本建立。到2030年，矿井水管理制度体系、市场调节机制和技术

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矿井水利用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

二、加强矿井水源头保护二、加强矿井水源头保护

（三）推行源头控制。矿区总体规划、规划环评应明确区域所

需保护的含水层，充分论证煤炭开发对地下水的影响程度，合理规

划开采区域。可能对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建设单位应制定防止对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方案。新建

煤矿在设计时应根据开采条件因地制宜选择水资源保护措施。在产

和待产煤矿应严格落实矿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不得擅自开采可

能对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的区域。针对经批准的可开采区域，

建设单位应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科学制定可行的水资源保护和

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优化井田开采接续布局，合理选择保水开采

工艺，最大程度减轻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扰动影响，促进减小矿井

涌水量，有效保护地下水。推动煤炭和矿井水双资源型矿井建设、

协调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

（四）合理选择治理工艺。深入开展可行性分析和环境影响论

证，在确保技术工艺科学有效、安全可靠，环境影响可控和排放达

标的基础上，考虑技术经济性，因地制宜选择治理工艺。华北型煤

田煤层底板含水层影响区，推广采用超前区域治理、构造区局部注

浆加固与封堵等技术，防控底板承压水进入矿井。西北、东北等煤

层顶板砂岩含水层影响区，鼓励采用特殊开采工艺，推广含水层侧

向帷幕截流、透水天窗和隔水薄弱区修复治理等，减少主要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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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水流失。西南岩溶含水层影响区，推广采用综合探查与岩溶

通道局部注浆帷幕、地面落水洞回填等，改变井田局部范围内岩溶

水系统补给条件，鼓励矿区岩溶裸露区构建地表植被生态系统，减

少大气降水直接补给岩溶水系统。确需采用含水层疏放方式进行水

灾隐患治理的，推广采用控制疏放技术，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

在保障安全、满足地下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科

学控制疏放水量。即将关停的矿井应进行闭坑前防治，评估预测矿

井涌水量，通过采用减少补给、矿井回填等措施，预防控制酸性矿

井涌水产生。

（五）落实安全监管。强化煤矿矿井水“一矿一策”监管措

施，开展水害防治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矿井涌水量监测设施、排水

设施、防水密闭设施等建设情况。加强煤矿应急能力建设，建立煤

矿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定期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三、推进矿井水分质分级处理三、推进矿井水分质分级处理

（六）含悬浮物矿井水规模化智能化处理。涌水量较大的矿

井，在采取有效的矿井水源头治理的前提下，在技术经济合理情况

下，鼓励在井下建设清污分流装置，进行源头分级处理和井下分质

利用，将含悬浮物矿井水提升到地面进行规模化集中处理。有条件

的矿井可采用采空区过滤、反冲洗过滤、高密度澄清、重介速沉等

井下处理方式，实现清水入仓，井下直接复用。鼓励使用信息化监

测、自动加药、排泥、预警等自动控制系统，提升矿井水处理智能

化水平。鼓励企业建立健全矿井水应急处理预案，建设和利用地面

和井下应急水池（仓）或应急处理设施进行水质缓冲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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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矿化度矿井水分级绿色处理。高矿化度矿井水，应根

据含盐类型、含盐量和总固体量，合理选择预处理和脱盐工艺，宁

东、蒙东可探索实施近零排放处理。鼓励将海水淡化技术应用于矿

井水处理，推广利用膜浓缩、反渗透等脱盐工艺。有条件的矿井，

可利用周边余热余能，或开发地热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采用光热

蒸发、低温多效蒸发等热法脱盐，实现绿色节能脱盐。处理后的高

盐废水应严格规范处置，可按照相关规范建设、运行地面蒸发塘进

行处置，避免环境污染风险。鼓励结晶盐作为化工原料资源化利

用，暂时不利用或不能利用的结晶盐应按照有关规定规范贮存。

（八）酸性和含特殊组分矿井水高效定向处理。对于酸性矿井

水，推广采用井下预处理和地面深度处理工艺，减少长距离输送对

管路和设备的腐蚀。含特殊组分矿井水，根据所含组分类型选择相

应处理工艺，推进高氟矿井水定向高效处理，采用吸附法、沉淀

法、膜法等除氟技术，推广分布式定向处理设备。以集中关停矿区

为重点，加强酸性矿井水治理。对于偏远矿区闭坑后产生的酸性矿

井水，在确保对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不产生影响的前提下，鼓励探索

自然修复的方式治理。

四、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四、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

（九）加强矿井水配置。将矿井水纳入区域水资源规划和水资

源统一配置，煤矿所在地级市制定矿井水处理及综合利用规划和分

年度方案，建设矿井水利用工程。加快建设矿井水输送管网，科学

调配水量，优化配置生活生产生态水源。以水量比较稳定、分布较

为集中的主要涌水矿区为重点，支持矿井水规模化处理设施和集中

供水管网、联调联供管网等配套管网工程建设。严格取水许可，具

备利用矿井水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企业，生产用水、生活杂用水不

得开采和使用其它地表水和地下水。陇东、宁东、蒙西、陕北、晋



2024/3/27 下午3:3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矿井水保护和利用的指导意见_国务院部门文件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41006.htm 5/8

西等重点产煤区域，建设用水项目时，应充分利用矿井水代替地表

水。

（十）生产和生活利用。矿井水处理达标后，应充分用于矿区

生产和生活杂用。推进水质较好的矿井水井下处理、就地复用，作

为井下防尘、冷却、配制乳化液用水。推进井上处理水分质供水、

梯级利用，常规处理后用于选煤厂、矸石山等地面降尘、煤炭洗

选，达到绿化用水标准的，可用于洒水绿化。矿井水深度处理后，

可作为煤化工等行业的生产用水，火电、钢铁等行业的循环冷却

水。有条件矿区，可将满足使用水质标准要求的矿井水输送至工业

园区、企业或周边城镇，作为生产用水和市政杂用。有条件的地方

可利用矿井水建设水源热泵进行区域供热。

（十一）生态和农业用水。北方资源型缺水地区，因地制宜将

矿井水处理达标后，用于采煤沉陷区修复治理等生态用水。南方水

质型缺水地区，在确保矿井水稳定达标排放前提下，可就近回补自

然水体和河湖湿地，做好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在黄土沟

壑矿区，探索矿井水处理达标后调输到山顶高地自流灌溉林草的模

式。在黄河中下游矿区，推广矿井水用于沉陷区人工湿地的生态修

复模式，提升生态屏障效应。地下水超采地区，压实相关企业主体

责任，对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的矿井水，在依法合规且科学评估矿

井安全影响、区域水环境影响后，探索将矿井水深度处理且水质达

标后进行地下水回补或存储的可行性，并布设水量、水位、水质计

量监测系统，相关监测数据实时传输至当地政府水资源监控平台。

结合土壤盐渍化防治，鼓励矿井水处理达标后用于国土绿化。在黄

河流域严重缺水地区，鼓励将矿井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牧区，代替地

下水和地表水，在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可将矿井水处理达

标后用于流域生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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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矿井水利用体制机制五、健全矿井水利用体制机制

（十二）完善统计计量考核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矿井水统

计、计量和监测体系，各有关涉矿区省（区、市）以市为单位开展

矿井水统计摸底工作，夯实矿井水产生、处置、利用等数据基础。

完善矿井水综合利用率统计机制，将矿井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矿区生

态恢复灌溉用水的水量，纳入矿井水综合利用统计。完善矿井水计

量设施，推动在产矿井水排水计量监测和排水水质监测全覆盖，准

确掌握矿井水产生量、利用量、利用方式和排放量，并按要求布设

地下水位监测设施，强化计量设施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更换有损

坏的计量设施。各厂矿应将矿井涌水量和取用量、新水取用量、地

下水位、水质等实时数据与当地政府水资源监控平台对接传输，并

与地下水监测体系充分衔接。各煤矿所在地级市要明确矿井水利用

量、利用率目标和考核要求，将量化目标任务分解到煤矿生产企

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十三）健全政策标准。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论证、地下水管

控、非常规水源利用对矿井水的管理要求。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

和政策实施机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制修

订矿井水用于各领域的分级分质系列标准、技术规范，适时制定矿

井水处理能耗、矿区地下水回补等方面标准，鼓励黄河流域九省

（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区域特点，试点开展高矿化度矿井

水排放标准制定工作。鼓励社会团体发布创新性大型矿井水处理利

用工程装备、核心技术产品及评价方法的团体标准。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制订。推动煤炭生产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构建煤炭行业环

保信用监管体系。

（十四）健全价税机制。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鼓励矿井水供

需双方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自主协商定价。探索推进将矿井水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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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权交易。稳步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按现行规定落实企业利

用矿井水生产再生水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政策。

（十五）完善财金政策。中央财政通过现有渠道对符合条件的

项目予以适当支持。鼓励地方设计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拓

宽投融资渠道，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鼓励企业

采用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等投融资方式。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

开发（EOD）模式。

（十六）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矿井水保护和利用关键技术攻

关，部署相关任务开展脱盐、多途径处置、综合利用等科技创新，

支持建设矿井水保护和利用相关科技创新基地。推动在煤炭行业建

设一批矿井水处理先进技术装备应用重点工程。开展新型药剂、智

能化监控、生态脱盐、可再生能源耦合脱盐、纳滤及其他新型分离

膜等技术研究，实现高效能、低成本应用。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核心

装备制造瓶颈。

六、保障措施六、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协调。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原则，抓好指导意见实施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综合协调，

水利部加强取水许可、配置利用、监测计量管理，生态环境部加强

达标排放、水质监管，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加强安全管

理，国家能源局加强煤炭行业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形成工作

合力，推动各项措施落实。矿区所在市县政府制定工作计划，明确

任务目标，确保完成各项任务。

（十八）强化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矿井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的要求，并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强化矿井水处理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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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监管，开展矿井水、矿井水排放水质、地下水位、水生态环境

特征指标等的长时间序列动态监测，健全地下水监测常态化发布机

制，逐步建立覆盖矿井水保护处理利用全过程的风险防控预警体

系，确保矿井水安全处理利用。

（十九）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国情水情教育，普及矿井水基础

知识。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发挥大型煤炭基

地、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等平台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

展宣传实践活动，提高公众对矿井水利用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增强

使用意愿。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

用，为矿井水保护和利用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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